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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子合同的成立时间应采用到达主义。于承诺到达收件人控制的信息系统时成立。电子合同的成立地．羔应采用现实 

空间的标准。以收件方的营业地、惯常居住地等与电子合同具有最密切联系的地点为其成立地．最。电子合同的要约与承诺的撤 

回以及要约的撤销仍可适用传统的合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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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studies the time and location for formation of electronic contract．thinks the formation time of the electronic 

c0ntract should adopt the doctrine of arriving．and the contract establishes while the data message of acceptance emem the space within 

the control of receiver in cyber space．The establishment location of the contract should ad叩t tlIe standard of the physical space and take 

the place of business．habitual residence of receiver which has the closest relationship to the electm~c contract in physical space．The 

author also introduces the recalling and cancelling of offer and acceptance of the electronic contract，thinks this should still be applicable 

to the traditional contrac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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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合 同是指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之 间通过 

电子邮件或 数 据 电文交 换 设 立 、变更 、终 止 民事 权 利 

义务关系的协议⋯。2005年 4月 1日起施行的《中华 

人 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以下简称《电子签名法》)明 

确规定数据 电文是指以电子、光学、磁或者类似手段 

生成 、发送、接收或者储存的信息。主要包括 电子数 

据交换系统(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简称 EDI)、电 

子邮件(E—mail)和计算机传真等形式。由于电子合 

同所具有的技术性、快捷性等特征 ，使它在很多方面 

有别于传统合 同，也对传统合 同法律制度提 出了挑 

战。但基于我国 目前 电子商务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 

全面的电子商务法 尚不具备客观条件 ，因此 ，对传统 

法律规则的重新解释和适用与创建新的法律规则都 

是迫切的现实问题。囿于篇幅 。本文仅对电子合 同的 

成立时间和地点、要约与承诺 的撤回以及要约的撤销 

问题 略作探讨 。 
一

、 电子合 同成 立 的时间 

按照我国《合同法》25条的规定，承诺生效时合 同 

成立。而承诺的生效时间主要有两种立法例 ：一是绝 

大 多数大 陆法 系 国家 或地 区采取 到达 主义 ，侧 重于 维 

护 交易安全 ；二是 英 美 法 系 国家 则 多 采取 发 送 主 义 ， 

侧重于维护交易迅捷 。从科技的迅速发展来看，电子 

合 同承诺的发送与到达的时间差距越来越小 ，电子交 

易本身具有以往任何交易方式都无法 比拟的快捷性 ， 

使安全成了每个 国家立法者考虑的第一要素 。到达主 

义正好符合了这一要求。 

(一)采 用到达主 义认 定 电子合 同成立 的 时间 

美 国《统 一计 算 机信 息 交 易 法》(The Uniform 

Computer Information Transactions Act，简称 UClTA)对 

于 电子信息的生效时间放弃 了普通法 中的发送主义。 

而采用了到达 主义 。美 国统 一州法 委员会 (National 

Conference of Commissioners on Uniform  State Law，简 

称 NCCUSL)对此的正式评论是 ：“之所 以放弃发送主 

义是避免到达与否的不确定性 ，采用到达主义是考虑 

到 电子信息传输 的迅捷性 。而把没有到达的风险置于 

发送人。”[2 我国《合 同法》第 16条第 2款的规定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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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 

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 

为到达时间；未指定特定系统的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 

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视为到达时间。”说明我国 

也是采用到达主义。 

(二 )“到达 时间”的认 定 

非对话式承诺 ，一 般在 意思表 示 的通 知 到达相对 

人时生效 ，那么在电子合同中，如何认定承诺的“到达 

时间”呢?德国学者以订立电子合 同的不 同方式为标 

准提 出了不 同的主张 。以 EDI方 式订立 电子合 同的 ， 

双方 当事人可 以在通讯 协议 中 明确 约定 ，通过一 种 叫 

“功能性回执”的传递来提供证实。功能性回执是一 

个交易套，由接受方的收据电脑在收到源发方的信息 

时自动发出，它能确认一份单据已被收到，且单据所 

要求的部分都被收到，无句法错误。在没有协议的情 

况下，则于其 自动处理系统依预设程序对所接受的讯 

息进行处理之时 ，视为到达。 

以电子邮件订立电子合同的，则应区分商业交易 

与私人使用电子邮件信箱。在商业交易上使用的，原 

则上电子邮件到达受领人 电子 邮件信箱时即为到达 

并发生效力或者至迟于营业时间终 了之时即已到达 ， 

至于其它营业外时间到达的电子邮件，宜认为于下一 

个营业 日开始时到达。在私人生活领域使用 电子 邮 

件信箱 的，由于电子信箱拥有人并未具有将之作为受 

领法律 上具有 重要性 的意思表 示 ，因此 相对人不 能将 

电子邮件进入他人私人使用 的电子 邮件信箱即片面 

地视为到达 。 

联合国制定的《电子商务示范法》(Model Law on 

Electronic CoinlTlerce)第 15条没有明确指出在意思表 

示生效上是采“发送主义”还是“到达主义”，也没有对 

以 EDI方式或电子 邮件方式作 出的意思表示的到达 

作出不同规定 ，只是客观地分别规定了电子意思表示 

发出和收到的时间，至于具体标准 ，则留待各国国内 

立法或当事人通过协议加以解决。 

(三 )我 国立法的相 关规定 与不足 

依据我国《合同法》，电子合同成立 的时间应该是 

承诺进入收件人所指定 系统的时间或者没有指定特 

定系统 时，所进入 的收件人任一系统 的时间。我国 

《电子签名法》对于数据电文的发送、收到时间也作了 

规定，其中包括承诺 的发送时间、到达时间。该法第 

11条规定 ：“(1)数据 电文进 入发件人控制之外 的某个 

信息系统的时间，视为该数据电文的发送时间 ；(2)收 

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电文的，数据电文进入该 

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该数据电文的接收时间；(3)未 

指定特定系统的，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 的任何系统的 

首次时间，视为该数据电文的接收时间；(4)当事人对 

数据电文 的发送 时 间、接 收时 间另 有约定 的，从 其 

约定 。” 

我国《合同法》和《电子签名法》的规定与《电子 

商务法》第 15条的规定比较可以看出以下 区别 ：对数 

据电文的接收主要规定 了两种情况，一是数据电文进 

入所指定的特定系统 ，二是在没有指定特定 系统的情 

况下 ，数据 电文 进 入 收件 方 的 任一 系 统 。这 里 ，忽 略 

了还有第三种情况 ，即收件方指定 了特定系统，但数 

据电文没有进入该特定系统而进入了收件方的其他 

接收系统，这 时该怎么办?该数据 电文算不算收到? 

而《电子商务示范法》则 更为具体 ，规定在这种情况 

下 ，以收件人检索 到数据 电文 的时 间为 到达 时 间。我 

国立 法应 当予 以借鉴 。 

二 、电子合 同成 立的地点 

合同成立地点的意义在于，它是确定合同案件法 

院管辖权的依据之一和涉外合 同法律选择 的连接点 

之一。由于许多 国家有关 互联 网的立法处 于空 白状 

态 ，有关的国际条约亦未出现 ，有人提出发展一种网 

络空间法(Cyber Law)，由网络提供商制订和执行的一 

种特殊的法律l4J。笔者认为 ，这些虚拟社 区是否有权 

制定和执行某些行为标准 ，赋予其强制执行力，并 排 

除现实空间的法律的管辖 ，至少 在 目前 还是一个 问 

题。有鉴于此，电子合 同案件的管辖权 目前仍应 由现 

实空间的司法机关行使 ，电子合同所适用 的法律 ，也 

仍应该是现实空 间的法律，因此 ，有关 电子合 同成立 

的地点 的标准 ，则应为现 实空 间的标 准 。 

在电子合同中，收件人收到承诺数据 电文的信息 

系统或者检索到承诺数据 电文的信息系统所在地常 

常和收件人所在地不在 同一地方。因此 ，为了确保一 

个信息系统的地点不作为决定性 因素，确保收件人与 

作为收到地点的所在地有着某种合理的联系，确保发 

端人可以随时查到该地点 ，相关立法都采取 了把数据 

电文接收地的确定和有关营业地紧密联系起来 ，而不 

是把收到数据电文的信息系统所在地作 为数据 电文 

的发送地或收到地。如联合国《电子商务示范法》第 

15条第 4款规定为：“除非发端人与收件人另有协议 ， 

数据电文应以发端人设有营业地的地点(place of bus— 

iness)为其发出地点，而 以收件人设有营业地 的地点 

视为其收到地点。”【j 我 国香港地区于 2000年通过的 

《电子交易条例》(Electronic Transaction Ordinance)第 

19条第 4款规定：“(1)除非发讯者与收讯者另有协 

议，否则电子记录视作：在发讯者的业务地点发 出；在 

收讯者的业务地点接收。”Lo 

《电子商务示范法》和香港地 区的《电子交 易条 

例》都承认当事人 的意思 自治，而在缺乏当事人协议 

时，采用了“营业地”作为判别标准。在存在多个营业 

地的情况下，采纳最密切联系营业地或 主要营业 地； 

在不存在营业地的情况下 ，则以“惯常居住地”(“通常 

居住地”)作为发出地或 收到地。之所 以以“营业地” 

作为发出或收到地，主要是基于使合同等行为与行为 

地有实质联系，从而避免以“信息系统”作为收到地所 

可能造成的不稳定性。这种将行为 的时间与地点分 

别界定的方法既适应 了现代科技的需要，也照顾了传 

统法 律的实际 。 

我国相关立法对合 同成立地的判断标准也很相 

似，《合同法》第 34条第 2款规定：“采用数据电文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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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订立合 同的，收件人 的主营业地为合 同成立的地 

点 ；没有主营业地的，其经常居住地为合 同成立 的地 

点。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电子签名法》 

第 12条规定：“(1)发件人的主营业地为数据电文的 

发送地点，收件人 的主营业地为数据 电文的接收地 

点 ；(2)没有主营业地的，其经常居住地为发送或者接 

收地点 ；(3)当事人对数据电文的发送地、接收地另有 

约定 的，从其约定。”这些规定 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采 

用“最密切联系”原则 ，以“收件方的主要营业地”为合 

同成立地 ，而不是以“和基础交易有最密切联系的营 

业地”为准，当存在多个营业地时 ，据以确定 “主要营 

业地”的标准很难认定 ，在司法实践 中容易产生分歧 ， 

这一点在以后的修订中应当予以完善。 

三 、要 约承诺 的撤 回与撤销 

(一 )要 约与承诺 的撤 回 

在电子合同中，网络文本的传输速度很快 ，在要 

约人或承诺人发出要约或承诺 的指令几秒钟之内，该 

项意思表示已到达相对人 ，因此有学者主张 ，撤回要 

约和承诺在 电子商务环境 中是不可能的，在电子合同 

中谈论要约和承诺的撤回是没有意义的，《合同法》对 

要约和承诺撤 回的规定不适用于 电子合 同 ]。也有 

人认为 ，电子要约和承诺 的撤回虽然非常 困难，但不 

管电子传输速度有多快 ，总是有时间间隔，而且也存 

在网络故障、信箱拥挤、停电断电、计算机感染病毒等 

突发事件 ，使得要约、承诺均不能及时到达，这些情况 

下 撤 回要 约 或 承诺 是 完 全可 能 的 ]。笔 者倾 向于 第 

二 种观点 ，撤 回要 约 和承诺 作 为 当 事人 的一 项权 利 ， 

是保 障要约人与承诺人受法律同等保护的一项权利。 

也是权利天平上 的一对砝码 ，因此不能随意加 以剥 

夺 ，破坏合同法精心构筑的权利体系。权利的暂时不 

能行使或行使 的困难并不影响权利的存在。况且科 

技的发达 ，也可能 出现 比电子传输更为神速的送达方 

式，使得撤回要约、承诺 的意思表示同时或先于要约、 

承诺到达相对人，实现撤 回的目的。我国《合同法》第 

17、27条规定可以适应于电子合 同要约与承诺撤回。 

(二 )要 约 的撤 销 

对 于承诺 的意思表示 ，一旦 发 出(英美 法系 )或送 

达(大陆法系)，合 同即已成立 ，当然不存在撤销的问 

题。而对于要约生效后是否可以撤销的问题 ，大陆法 

系与英美法系存在尖锐的对立。大陆法系认 为要约 

对 要约人有 约束力 ，因而要 约生效 后不 得撤 销 。而 英 

美法系则基于对价理论 ，认为要约除签字盖印或法律 

有特殊规定之外 ，即使规定 了承诺期 限，在受要约人 

承诺之前，对要约人无拘束力，因而要约当然可 以撤 

销。这种矛盾使 国际间贸易往往 因法律制度 的差异 

而产生很多纠纷 ，为此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 同公 

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 

temational Sale of Goods)采取 了兼 容 的方 法 ，其第 16 

条规定 ：“(1)在未订立合同之前 ，发价得予撤销 ，如果 

撤销通知 于被 发 价 人发 出接受 通 知 之前 送 达 被发 价 

人。(2)但在下列条件下 ，发价是不得撤销：A、发价写 

明接受发价的期 限或 以其它方式表示发价 是不可撤 

销的；或 B、被发价人有理由信赖该发价是不可撤销 

的，而且被发价人已本着对该项发价的信赖行事。”我 

国《合同法》在强调要约的法律效力的同时 ，为了平衡 

要约人与受要约人的利益 ，借鉴 了《联合 国国际货物 

销售合同公约》的做 法，于第 18条作 出了类似的规 

定 ：“要约可以撤销。撤销要约 的通知应当在受要约 

人发 出承诺通知之前 到达受要约人 。” 

关 于电子 要 约 的 可撤 销 性 问题 ，主要 有 两 种 意 

见。一种观点认为可以采纳《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 

同公约》规定的基本原则 ，即如果撤销要约的通知能 

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送达受要约人，则要约 

得予撤销。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将此规则应用于 电子 

商务的特殊环境中是不现实的，因为电子商务的方式 

如 EDI传输速度极快 ，如要约人 的计算机一旦收到电 

文 ，就可以自动发出承诺 ，从 而使撤销要约 的机会几 

乎不存在【9J。笔者赞成第一种 意见。从《合同法》的 

规定来分析，受要约人在收到要约后有一个考虑期 ， 

此期 限 的长短 由要约 人决定 或 由交易 习惯确定 ，在考 

虑期满前即受要约人承诺前 。要约人可以撤销要约。 

因此 ，考虑期的时间长度和受要约人的回应速度是要 

约人能否撤销要约的关键。如果当事人采用 ECI方 

式订阅合同，承诺 的作出是即刻 的，要约人没有机会 

撤销要约，但对方 的计算机因为出现故障或其它原因 

没有作出自动应答 ，在此情况下 ，要约的撤销则是可 

能的；如果当事人在 网上协商 ，这与口头方式无异 ，要 

约人在受要约人作出承诺前是 可以撤销要约的；通过 

电子邮件订立的合同，要约人通过电子邮件发出要约 

后 ，受要约人也并不一定就会立即承诺 ，传统合同法 

中要约撤销的规则完全可以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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